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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諮詢會第 2 次委員會議(第三場)

紀錄 

時    間：107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二) 下午 2 時 

地    點：本部 201 會議室 

主    席：薛副召集人瑞元               紀錄：劉倍孜 

出席人員： 

薛副召集人瑞元 

陳委員兼執行秘書素春 (請假) 

簡委員慧娟   

楊委員玉惠  (請假) 

蔡委員孟良  (請假) 

葛委員光中  白恩惠代 

吳委員欣修  (請假) 

王委員慧玲(Iling‧Dawa Panay) (請假) 

莊委員偉哲  (請假) 

陳委員東升  (請假) 

許委員銘能  (請假) 

鄭委員清霞   

林委員德文   

蔡委員芳文 

林委員金立 

周委員矢綾 

黃委員琢嵩  吳雪玉代 

賴委員添福  (請假) 

詹委員鼎正  李孟智代 

古委員博仁  邱建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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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委員尚廷  馮茂倉代 

陳委員節如  潘若琳代 

卓委員碧金  林佩欣代 

陳委員景寧 

施委員雍穆  黃信雄代 

李委員麗娟  羅乙棠代 

呂委員鴻文  

李委員碧姿 

賴委員德仁  (請假) 

何委員碧珍  (請假) 

黃委員淑英  (請假) 

許委員宮銘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周道君、吳希文、楊雅嵐、

崔道華、余依靜、吳彥毅、

葉青宜、楊雅琪、陳念桂、

王銀漣、劉倍孜、李瑋婷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李雅琳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劉淑貞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陳美杏、張作貞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陳秀玫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陳喬羚、陳瑩珊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新增項目及內容修正案 

  決議： 

一、照顧組合表(B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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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B01-14 日間照顧(全日、半日)第 1 型至第 7

型： 
1.增加全日及半日定義，修正通過。 

2.日間照顧給(支)付金額修訂，另開臨時會研

議。 
(二) BC01-14 家庭托顧（全日、半日）第 1型至第

7型：將 BC01-BC14 不可夜宿刪除，家庭托顧

提供服務之時間則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
立標準之規定。 

 (三) BD01 社區式協助沐浴：修正通過。 

(四) BD03 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修正通過。 

二、照顧組合表(C 碼): 

(一) CA02 IADLs 復能照護--社區、CA04 ADLs 復能

照護--社區：刪除「長照需要者至社區式服務

長照機構或包括社區式服務之綜合式長照機構

接受下列服務」文字，即 CA02、CA04 維持原

條文文字。 

(二) CA05「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居

家：修正通過。 

(三) CA06「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社

區：修正通過。 

(四) CD02 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放寬由完成衛生福

利部認可訓練之居家式(或含居家式之綜合式)

長照機構之護理人員亦可提供，文字酌修後通

過。 

三、照顧組合表(D 碼):  

DA01 交通接送：修正通過。 

四、照顧組合表(G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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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A01 居家喘息服務--全日、GA02 居家喘息服務

--半日：GA01、GA02 刪除「不包含陪同就醫」，

如有陪同就醫之需求，得加計 BA14 陪同就醫。 

(二) GA06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夜間喘息： 

1.修正通過。 

2.本碼給(支)付價格調整為 2,000 元。 

(三) GA07 巷弄長照站臨托：修正通過。 

(四) 刪除 GA08 巷弄長照站臨托—半日：通過。 

第二案、外部單位提案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新增項目案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決議 

中華民國呼吸

治療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新增「CA07 呼吸照護」專業服務，建

議支付價格為 4,500/3 次 

暫不納入，本部採

試辦計畫進行。 

中華民國藥師

公會全國聯合

會 

新增「CD03 居家用藥整合與諮詢」，建

議支付價格為 4,500/3 次 

暫不納入，本部採

試辦計畫進行。 

中華民國營養

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CB01 營養照護」價格由 4,000 元/4

次調整為 6,000 元/4 次 

暫不納入。 

社團法人台灣

沐浴福祉專業

照護協會 

1. 將原「BA09 到宅沐浴車服務」

(1,500 元/次)分為 BA09-1 包含 1

位護理師及 2位長照人員(2,500 元

/次)，BA09-2 包含 3位照服員，不

含護理師(2,200 元/次) 

2. 將「BA09 到宅沐浴車服務」列至 C

碼，包含 1位護理師及 2位長照人

員(2,500 元/次)，讓使用外籍看護

家庭也可使用服務 

到宅沐浴車本次會

議已修正，詳見前

開會議紀錄。 

奇美醫療財團

法人奇美醫院 

1. 「BA02 基本日常照顧」修正為 1次

1組，價格由 310 元調整為 105 元/

次 

2. 「BA04 協助餵食或灌食」符合

AA05 之給付條件個案無法自行進

1. BA14 陪同就醫、

BA16 代購或代領

或代送服務、

BD03 社區式服務

交通接送，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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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拒食與具有吞嚥困難障礙者，

以每 30 分鐘為 1單位 

3. 「BA05 餐食照顧」加入以個案 1餐

進食量為主、刪除餐具善後清潔 

4. 「BA14 陪同就醫」以每 2小時為 1

給(支)付單位，價格由 685 元調整

為 770 元/次，每日限使用 3組  

5. 「BA15-2 家務協助(共用) 」加入

以維持清潔為原則 

6. 「BA16 代購或代領或代送服務」以

15 分鐘單趟車程為 1單位 

7. 「BD03 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價格

由 35 元調整為 75 元/趟 

會議已修正，詳

見前開會議紀

錄。 

2. 餘暫不採納。 

社團法人台南

市台南都志願

服務協會 

1. 「GA06 小規模多機能-夜間喘息」

價格由 1,300 元調整為 2,000 元/

次  

2. 「BD03 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價格

由 35 元調整為 100 元/趟 

1. GA06 小規模多機

能-夜間喘息本

次會議已修正，

詳見上開會議紀

錄。 

2. BD03 社區式服務

交通接送本次會

議已修正，詳見

前開會議紀錄。 

財團法人台南

市私立林澄輝

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BD03 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價格由

35 元調整為 50 元/趟 

BD03 社區式服務交

通接送本次會議已

修正，詳見前開會

議紀錄。 

財團法人天主

教耶穌會新竹

社會服務中心 

1. 「BB01~14 日間照顧服務」考量各

縣市消費水準差異及各服務提供單

位經營成本的不同，准於各單位可

依各縣市情況微調收費基準並報請

各地方政府核備 

2. 「BD03 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價格

由 35 元調整為 80~100 元/趟 

3. 「GA06 小規模多機能-夜間喘息」

價格由 1,300 元調整為 2,000 元/

次 

1.BB01~14 日間照顧

服務暫不採納。 

2.BD03 社區式服務

交通接送、GA06

小規模多機能-夜

間喘息，本次會

議已修正，詳見

前開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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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本部長照諮詢會第 2 次委員會議第一場、第二場會

後修正案 

  決議： 

一、第一節給付： 

    第十四點：修正通過。 

二、第二節支付： 

(一)第七點：文字酌修後通過。 

(二)第九點：修正通過。 

(三)第十點：修正通過。 

三、照顧組合表 A碼： 

(一)AA01 照顧計畫擬定與服務連結：修正通過。 

(二)AA05 照顧困難之服務加計：修正通過。 

(三)AA06 身體照顧困難加計：修正通過。 

(四)AA11 照顧服務員進階訓練：修正通過。 

四、照顧組合表 B碼： 

(一)BA01 基本身體清潔：修正通過。 

(二)BA02 基本日常照顧：修正通過。 

(三)BA04 協助進食或管灌餵食：修正通過。 

(四)BA07 協助沐浴及洗頭：修正通過。 

(五)BA09a 到宅沐浴車服務--第 2 型：修正通過。 

(六)BA15 家務協助：修正通過。 

(七)BA18 安全看視：修正通過。 

(八)BA20 陪伴服務：修正通過。 

(九)BA25-BA28 綜合式組合：暫不納入，俟下次會議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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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BA14 陪同就醫」原修正條文為本組合以陪

同長照需要者就醫為主，陪同時間自案家出

門起算 1.5 小時內，適用本組合。超過 1.5 小

時， 但於 5 小時內（含），得依實際陪同就醫

時數使用 BA13，超過 5 小時部分由長照需要

者自行負擔費用；本次會議修正成陪同時間

自案家出門起算 1.5 小時內，適用本組合。超

過 1.5 小時，得依實際陪同就醫時數使用

BA13。 

肆、散會時間：下午 5 時 45 分。 


